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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38/2021_2022_2009_E5_B9_

B4_E6_8A_A5_c30_538568.htm 一、“进口化妆品”报检的规

定 1、进口化妆品必须经过标签审核，取得《进出口化妆品

标签审核证书》或《标签审核受理证明》后方可报检。 2、

国家质检总局对进出口化妆品实施分级监督检验管理制度，

按照品牌、品种将进出口化妆品的监督检验分为放宽级和正

常级，并根据日常监督检验结果，动态公布《进出口化妆品

分级管理类目表》。 3、检验检疫机构对进口化妆品及其生

产企业实施卫生质量许可制度等监督管理措施。 4、进口化

妆品经营单位应到本地检验检疫机构登记备案。 5、经检验

合格的进口化妆品，必须在检验检疫机构监督下加贴检验检

疫标志。 二、办理“进口化妆品”报检时应提供的证单 1、

办理进口化妆品报检，报检人按规定填写“入境货物报检单

”并提供相关外贸单据：合同、发票、装箱单、提(运)单等

。 2、报检时还应提供《进出口化妆品标签审核证书》或《

标签审核受理证明》。 3、从发生疯牛病的国家或地区进口

化妆品，有关进口商必须向口岸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提供输

出国或地区官方出具的动物检疫证书，说明该化妆品不含有

牛、羊的脑及神经组织、内脏、胎盘和血液(含提取物)等动

物源性原料成分。 三、从下列( )国家进口化妆品须提供专门

格式的证书或声明。 A．美国 B．法国 C．以色列 D．日本 

答案：BCD 1、从日本进口化妆品原料时，如果进口的是非

动物源性的化妆品原料时，出口国不出具证书；但要求生产

厂商提供“非动物源性产品声明”。"#F8F8F8" 100Test 下载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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